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温江院区健康管理中心


健 康 检 查 注 意 事 项
1、体检前一日不要饮酒，晚餐后禁食，24点以后禁饮水。

2、体检前2—3日应以清淡饮食为主；不吃高脂及油炸性食物。

3、空腹检查项目完毕后方可进食。

（如采血、彩超、14C/13C尿素呼吸试验、PET/CT等）。

4、女性受检者妇科常规检查前应排空小便。月经期间勿做妇科及小便检查，可至一楼预约登记处预约，待经期完毕5—7天后再补检。

5、妇女做子宫涂片检查前一天勿行房事，勿行阴道冲洗或使用塞剂。

6、准备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哺乳期间，请勿做X光、CT、14C尿素呼吸试验、X线手指骨密度、PET/CT检查等，并在预约体检时告知医护人员。
7、14C/13C尿素呼吸试验要求受检者一星期内未服用抗生素类药物、未腹泻、胃部未进行过手术治疗。

8、做子宫（含附件）、膀胱、前列腺彩超检查者，尽可能不排晨尿。如已排尿或尿量偏少者，在彩超老师指导下可少量饮清水至膀胱充盈状态后检查。

9、佩戴隐形眼镜者，请改戴框架眼镜受检，以便测视力。若佩戴隐形眼镜请告知医生。

10、体检当日不穿过于复杂的服装，女性不穿连裤袜、塑身衣。放射科检查不要穿着带金属或者塑料材质的衣物。

11、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等受检者，请正常按时服药（饮少量清水服用），不擅自停药。
12、体检前保证7—8小时睡眠时间。当日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以免丢失。

13、甲方个别人员在体检前身体出现明显不适症状无法按约定时间进行体检时，请及时告知单位联系人，由联系人与健康管理中心接洽，我中心另行安排时间体检。
联系电话：86298088  传真：86298088  邮箱地址：
tijian_hx@163.com


